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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— 

國內商標代理業者赴大陸從事商標代理
業務座談會 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2013.07.11 
 



大  綱 

•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介 
•開放國內代理業者赴大陸從事商標代理業
務開放內容 

壹 

•大陸商標代理業現況與相關管理法
規介紹 貳 

 

•面臨問題與意見交流 参 



    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

•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（ECFA）完整版圖的一部
分 

• 透過政府之間的協商，逐步減少雙方服務提供者
共同關切的貿易障礙，保障兩岸雙方服務提供者
的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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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過程 

ECFA「兩岸經濟

合作委員會」第1

次例會宣佈啟動

協商 

兩岸兩會第8次會

談中，同意列為

下次會談優先議

題 

進行18次磋商，

並由雙方主管機

關對口討論，於

本年上半年獲致

共識後，頃於

102年6月21日

兩岸兩會第9次

會談簽署 

100年2月 

101年8月9日 

100年3月至102年3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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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名詞解釋：(第2條) 

「服務貿易」指 

（一）自一方內向另一方內提供服務 

（二）在一方內向另一方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 

（三）一方服務提供者透過在另一方內的商業據
點呈現提供服務 

（四）一方服務提供者透過在另一方內的自然人
呈現提供服務 

服務貿易的定義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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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為4種模式 

 邊界 

(海峽) 

服務 模式一 

模式二 

服務出口方 服務進口方 

服務提供者和消
費者皆不移動，
僅服務移動，例
如透過網路、電
話提供諮詢服務。 

服務消費者至服務提供者
所在地接受服務，例如觀
光、留學。 

服務 

(消費者) 

(消費者) 

服務貿易的定義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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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三 

模式四 

(分公司等
商業據點) 

服務 

服務提供者至服務
消費者所在地設立
商業據點提供服務，
例如銀行設立分行。 

(消費者) 

服務 

服務提供者以自然
人暫時性移動方式
至服務消費者所在
地提供服務，例如
裝設工廠機器之服
務。 

(我是工程師) (消費者) 

服務出口方 服務進口方 

(暫時性移動) 

邊界 

(海峽) 

服務貿易的定義(3) 



8 

大陸商標代理業務開放內容(1) 

服務提供模式：(1)跨境交付(2)境外消費(3)商業存在(4)自然人流動 

部門或次部門 市場開放承諾 其他承諾 

12、其他地方沒有

包括的服務 

—商標代理 

(1)不作承諾 

(2)沒有限制 

(3)允許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並取

得法定經營主體資格後，在大陸從事商標代理業務。 

(4)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水準承諾中內容和下列內容外，

不作承諾： 

合同服務提供者──為履行雇主從大陸獲取的服務合

同，進入大陸提供臨時性服務的持有臺灣方面身分證

明檔的自然人。其雇主為在大陸無商業存在的臺灣的

公司/合夥人/企業。合同服務提供者在外期間報酬由

雇主支付。合同服務提供者應具備與所提供服務相關

的學歷和技術(職業)資格。在大陸停留期間每次可申

請不超過兩年多次有效來往大陸簽註；如有需要可申

請延期。在大陸停留期間不得從事與合同無關的服務

活動。 

  

具體開放內容：單向開放商標代理業務   (附件1__承諾開放表摘錄) 
大陸方面非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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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服務 

提供者 

在大陸從事商
標代理業務 

工商行政管理機

關登記取得法定

經營主體資格 
 

 允許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並
取得法定經營主體資格後，在大陸從事商標代理
業務 

大陸商標代理業務開放內容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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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雙方應依其規定賦予受影響的服務提供者對業務主管部門作出
的決定申請行政救濟的權利，並確保該行政救濟程序提供客觀
和公正的審查 

行政救濟權利 

• 對已作出特定承諾的服務，如提供此種服務需要取得許可，則
一方業務主管部門應依其規定在申請人提出完整的申請資料後
的一定期間內，將申請的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 

審核結果通知 

• 應申請人請求，該一方業務主管部門應提供有關申請的訊息，
不得有不當遲延 

申請訊息提供 

救濟及程序權益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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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代理營業主體之登記(1) 

※允許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並取得法定經營
主體資格後，在大陸從事商標代理業務 

服務提供者在大陸得以合資、合作、獨資的形式設立有限
責任公司，從事商標代理業務 

應當向企業設立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工商行政管
理局辦理登記手續 

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商標代理組織的其他事項，按照外
資登記的法律、法規、規章和有關規定辦理 

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的商標代理組織從事商標代理事宜，
按照商標代理的法律、法規、規章和有關規定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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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資登記 

法規 

•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》 

•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》 

•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》 

• 《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》 

商標代理 

法規 

• 《商標代理管理辦法》2010 

• 《律師事務所從事商標代理業務管理辦法》2012 

• 《辦理商標代理業務須知》2004 

• 《關於新設商標代理機構由省級工商行政管理局備案的通
知》2004 

商標代理營業主體之登記(2) 



13 

《商標代理管理辦法》第3條 

 
•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對全國商標
代理組織和商標代理人的代理行為進行管
理和監督 

•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對本轄區
的商標代理組織和商標代理人的代理行為
進行管理和監督 

大陸商標代理法規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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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標代理管理辦法》第4、15條 

 

•向所在地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設立商標代

理組織登記，領取《企業法人營業執照》或者《營業

執照》(§4Ⅰ)；律師事務所從事商標代理的，不適用

(§4Ⅱ) 

•未經登記從事商標代理活動或者用欺騙手段取得登記

的組織，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有關企業登

記管理的法律、法規予以處罰(§15) 

大陸商標代理法規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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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我方受理大陸廠商來台
申請商標註冊件數共計2,544件，
獲核准註冊公告2,103件，核准
註冊比率為82.6%。 

2012年我方至大陸地區申請商
標註冊量為16,792件，核准註
冊11,155件，核准註冊比率
66.43%。 

兩岸商標申請現況 
 

至2013年3月止，大陸商標累計申請量為
11,745,680件，核准註冊量為7,928,592件。 



16 

中國大陸商標代理機構數量自2003年以來增長20倍 

大陸商標代理業現況(1) 
 



 
 

（資料截至2013
年4月30日） 

北京 
     1858家 

755家 

565 家 

2448家 

大陸商標代理業現況(2) 
 

上海     
591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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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代理申請數量持續攀升 

商標註冊申請量保持高速增長，自2009年起
超過90%由商標代理組織代理 

 
近5年內商標註冊數量及代理數量（單位：件） 

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

申请量 698119 830477 1072187 1416785 1648316 

代理量 605402 749911 987484 1307154 1522085 

占比 86.71% 90.30% 92.10% 92.26% 92.34% 

大陸商標代理業現況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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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5年來大陸商標註冊申請量代理數量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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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事務所及律師進入商標代理市場 
 

• 2010年7月12日工商總局修訂《商標代理管理辦法》，允

許律師事務所直接從事商標代理業務 

• 2012年11月6日工商總局、司法部共同制定了《律師事務

所從事商標代理業務管理辦法》2013年1月1日施行 

• 2013年3月，首批集中備案律師事務所7844家 

• 截至目前，共有備案商標代理組織17000餘家     

 

 

 

大陸商標代理業務新的發展態勢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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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律師事務所從事商標代理業務管理辦法》 

《辦法》共計5章25條，對
律師事務所從事商標代理
的業務範圍、備案、業務
規則、監督管理等方面做
出了規定 

《辦法》對於完善商標代
理制度，確立律師在商標
代理領域的法律地位，推
動律師更好地服務具有重
要意義 

  
 

大陸商標代理業務新的發展態勢(2) 

21 



• 商標代理管理，面臨無法可依、有法難依，違法
行為難以有效監管和行業自律作用有限，無法根
本解決 

• 委託人和商標代理組織經常提出意見和建議 
 商標代理立法工作獲得重大進展 
• 近年來，工商總局一直致力於採取各種措施維護商標代

理市場的健康發展 
 積極推動《商標代理條例》的立法 
 清查商標代理組織欠費 
 部署開展專項行動 
 下放代理違法行為管理許可權 
 加強行業自律等等 

•   
  

 

 

 

 

大陸商標代理業務新的發展態勢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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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法修正草案第18條、第19條和第66條： 

1.規定申請商標註冊或者辦理其他商標事宜，可以

直接辦理，也可以委託國家認可的具有商標代理

資格的組織辦理 

2.規定商標代理組織和商標代理人應當遵循誠實信

用原則，依法開展商標代理業務 

3.商標代理組織和商標代理人應加強行業自律 

4.工商部門應當加強對商標代理組織和商標代理人

的監督管理 

 

  

 

 

 

大陸商標代理業務新的發展態勢(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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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明確將偽造、變造或者使用偽造、變造的法律檔

、印章、簽名；以詆毀其他商標代理組織、商標

代理人等手段招攬商標代理業務或者以其他不正

當手段擾亂商標代理市場秩序等行為列入商標代

理違法行為 

6.在商標代理違法行為處罰措施上有了重大突破，

除常規的警告、罰款外，明確規定對違法情節嚴

重的，可以對商標代理組織和商標代理人採取停

止受理其代理的申請業務的強力措施 

  

 

 

大陸商標代理業務新的發展態勢(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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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臨問題與意見交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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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   敬請指教 


